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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接受深圳市宝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

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

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已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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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口头反馈的要求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

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和修改，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的简称、释义同

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并

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请说明报告期劳务外包的情况，并核查发行人劳务外包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劳务外包合同、本所律师对劳务公司负责人访谈记录等资料以及发行人

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公开网站，发

行人子公司于 2019 年 1-6 月期间开始开展劳务外包业务，报告期内与 3 家劳务

公司开展合作，相关劳务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劳务外包的工序主

要为生产线上的辅助工序，不涉及生产的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3 家劳务公司的

基本情况以及发行人子公司开展劳务外包业务的相关情况如下： 

1. 劳务公司的基本工商信息 

（1） 深圳市诚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GRKD4D 

名称 深圳市诚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屈萍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汪山社区桃园东路 1

号西海明珠大厦 1610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9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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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物业

管理，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

人才中介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电子

产品组装、包装。 

股权结构 屈萍 51%，代红伦 49% 

（2） 深圳市天杰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68515402T 

名称 深圳市天杰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谭安荣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前进二路 128 号百佳盛

大厦三楼 322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建筑劳务分包（涉及资质证书

许可项目的，须取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

质证书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不含信托、证券、期货、保险及其它金融业务）；

装卸、搬运服务（不含证券、基金、保险、金融

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汽车租赁。（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劳

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及人事业务流程外

包、人才寻聘及相关业务外包；仓储服务；手机

屏幕加工。 

股权结构 广东天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66.40%，谭安

荣 30.00%，王小龙 3.60%。 

（注：广东天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

构为：徐小花 50%，罗昭兰 35%，谭安荣 15%） 

（3） 惠州市兆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03791176650R 

名称 惠州市兆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章财明 

注册地址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铁湖东路 28 号六楼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7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承接

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家政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劳务派遣，人力资源信息咨询（以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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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劳务中介）；照明工程安装及维护；LED 灯具、

节能灯具安装、维护及销售；广告业务；室内水

电及冷气安装工程；防水补漏工程；建筑幕墙工

程；市政工程；销售：建筑材料、汽车、汽车用

品、汽车配件及耗材；汽车租赁；旧机动车辆交

易；电力安装工程；劳务外包；消防工程。（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章财明 90%，张苹果 10% 

2.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的区别 

根据《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等法律法规，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在合同签署方式、工伤处理等方面存在的

主要差异如下： 

事项 劳务外包 劳务派遣 

合同签署

方式 

用工单位与劳务公司直接签署 劳动者与派遣公司签署协议；同时派遣

公司与用工单位签署协议 

工伤处理 除用工单位故意或重大过失外，

一般由劳务公司承担 

工伤保险赔偿不足的，一般由用工单位

承担 

劳务人员

管理责任 

劳务公司负责管理 由用人单位管理 

劳动者薪

酬结算 

依据劳动者与劳务公司签署的

劳动合同结算 

用人单位按照同工同酬原则结算劳动

者薪酬，并将款项支付给派遣公司，派

遣公司实际向劳动者发放 

业务资质 无需特定许可或资质 派遣公司应取得派遣业务许可证 

3. 劳务外包业务的界定依据 

根据前述核查以及劳务外包合同，发行人子公司开展劳务外包业务的界定依

据如下： 

内容 合同约定及具体合作方式 

劳务人员管理责任 劳务公司负责管理 

薪酬结算 由劳务公司与劳动者之间，根据劳动合同结算 

劳动内容 不涉及用工单位的核心技术和工艺 

合同方式 用工单位与劳务公司直接签署 

工伤处理 除用工单位故意或重大过失外，一般由劳务公司承担雇主责任 

劳务费用计算 以完成任务量（计时/计件）为基础进行结算 

综上，发行人子公司开展劳务外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以劳务外包规

避劳务派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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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请补充说明正光科技对发行人出资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代持，是否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军、董事黄聿的访谈记录，相关情况如

下： 

正光科技对发行人出资的资金来源为李军自身早期积累的资金，李军曾在香

港从事贸易业务，相关资金来源均为李军在香港的经营积累。 

2007 年 6 月，李军向黄聿转让正光科技的 25%的股权；转让后，李军持有

正光科技 75%的股权，黄聿持有正光科技 25%的股权。2009 年 3 月，正光科技

以估值 980 万港币设备对宝明有限进行实物增资，相关资金全部由李军支付。 

由于黄聿当时在海外没有资金，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款及缴纳增资款合

计约 300 万港币，作为黄聿向李军的借款，后续由黄聿归还李军。 

为了将境外间接持股转为境内直接持股，2011 年 6 月，李军、黄聿分别购

买外汇支付给正光科技，李军通过境内中国银行账户向正光科技的香港汇丰银行

账户汇款港币 15,184,950 元；黄聿通过境内中国银行账户向正光科技的香港汇

丰银行账户汇款港币 4,345,050 元。 

2012 年 8 月，正光科技依法清算并解散。李军与黄聿协商一致，将清算时

应当支付给黄聿的资金用以偿还李军与黄聿的借款。对此，李军与黄聿均书面确

认：“借款已偿还，股权无争议，且无其他任何纠纷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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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胡光建 

 

 

 

                                                   

                                                     王立峰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年      月      日 

 

 

 


